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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，並據以提供教師改進教學、課程設計之參考，特訂定

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學反應調查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主要在規範「教學意見調查表」之實施、教學反應調查之作業流程及調查結

果之統計資料之運用。 

第三條  教學反應調查實施時間為每學期第十五至十八週。 

第四條  教學反應調查問卷內容，得由教學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業管單位)及各教學單位徵詢

教師和學生意見後修訂，並送交業管單位彙整後，提請教務會議修訂之。 

第五條  當學期已開課之課程，除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、操行、服務學習課程、實習課程、

專題製作及論文等科目外，其餘課程均應實施教學反應調查。各教學單位於開課時，

應負課程課別是否勾選正確之責任。 

第六條  教師單一學期所有任課科目之教學反應調查成績，採當學期所有任課科目加總平均

計算，各科目填答率需達50%以上(含)，未達之科目不列入加總計算；惟當學期授課

時數為零鐘點之教師，其教學反應調查成績以前學期調查結果為依據。 

第七條  教學反應調查之統計結果為教師個人資料，不得任意公佈或公開，但得供給下列人

員參考： 

一、該科目之授課老師。 

二、各教師所屬教學單位主管。 

三、全校教師之調查資料及分析結果，應提供校長、教務長參考。 

第八條  教師應根據教學反應調查結果，做為教學改進之參考；各教學單位應依據該教學單

位評量結果，於定期於教學相關會議中檢討，以提升教學品質，增進教學成效。 

第九條  教師所有任教科目，教學反應調查平均成績未達3.5分者，列為「未通過」，各單位

應提供以下協助： 

一、教學單位之主管應進行瞭解原委，並做適當之處置與輔導，並將處理結果彙整

提供教務長及所屬學院院長參考。 

二、業管單位召集3至5位教學反應調查成績4.0以上之教師成立「教學輔導小組」，

就未通過教師所教授課程之教學計畫、授課方式、教師出席狀況及學生成績評

量等情形進行瞭解與檢討，以協助改善教學品質。 

第十條  各系(科)所得參酌本辦法，自行完成系(科)所教師教學反應調查，調查表由各系(科)

所自訂，或使用教務處所提供的教師反應調查表辦理。各系(科)所應將教師反應調

查結果告知任課教師，做為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之參考。 

第十一條  問卷調查期間得同時限制學生查詢考試成績，學生須完成填寫教學反應調查問卷

後方可查詢考試成績，以促進學生積極參與填答。限制期間為期中考後一週至期

末考後一週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